
 

胡志明市分行存款開戶準備資料 
 

對象 
個人戶 公司戶 

條件 
年滿十八歲 越南註冊公司 外國(含臺灣)註冊公司 

 
 
 
 
準
備
文
件 

越南籍(本國人)： 

1. 身份證 

 

非越南籍(外國人)： 

1. 外國護照及工作簽證 

2. 暫居證或勞動許可證 

 

1. 投資執照 

2. 營業執照 

3. 公司章程 

4. 公司印章登記證 

5. 法定代表人護照及簽證 

6. 股東名冊 

7. 股東持股超過25%,個人須提

供護照，法人須提供公司營業

執照及股東名冊。 

8. 會計長或會計人員委任書 

1. 國外註冊登記證： 

所有相關登記文件須經境外公

司設立所在地之領事館辦理驗

證及翻譯成越南文。 

2. 法定代表人或被任命人護照

及簽證 

3. 公司章程 

4. 股東名冊 

5. 實質受益人資料 

6. 會計長或會計人員委任書 

7. 任命書： 

若非法定代表人辦理開戶，其

代辦人須具有境外公司之任命

書，且該任命書須經設立所在

地之領事館辦理驗證及翻譯成

越南文。 

申
請
表
格 

1. 開戶申請書及約定書 

2. 印鑑卡 

3. 網路銀行業務申請書 

4. 電子對帳單服務申請書 

5. 最終擁有者資料申報 

6. 第一商業- 銀行蒐集個

人資料應告知事項 

7. 個人客戶聲明書

(FATCA) 

8. W-8BEN(FATCA) 

1. 開戶申請書及約定書 

2. 印鑑卡 

3. 網路銀行業務申請書 

4. 電子對帳單服務申請書 

5. 傳真交易指示服務約定書 

6. 會計長/或負責會計人員簽字登記卡 

7. 最終擁有者資料申報 

8. 高階管理人員暨實質受益人聲明書 

9. 專用帳戶開戶使用申請書兼切結書 

10. 法人或團體客戶聲明書(FATCA) 

11. W-8BEN(FATCA) 

 

1. 開戶申請書及約定書 

2. 印鑑卡 

3. 網路銀行業務申請書 

4. 電子對帳單服務申請書 

5. 傳真交易指示服務約定書 

6. 會計長/或負責會計人員簽字登記

卡 

7. 最終擁有者資料申報 

8. 高階管理人員暨實質受益人聲明書 

9. 法人或團體客戶聲明書(FATCA) 

10. W-8BEN(FATCA) 

種
類 

活期存款、定期存款   (定期存款期間：1、3、6 及 12 個月)    承作幣別：美元、越盾 

 
備
註 

開戶需經本分行 KYC 作業評估後，並符合AML防制洗錢等相關規定後始得辦理。 

 


